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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 三大体系 ” 建设研究

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

乔治忠
（廊坊师范学院 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１９７９ 年史学界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对当代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无奴派”与西方公

然反对历史唯物论、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派不同，是表面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

历史规律的学说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他们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操弄，
集中地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其手法是给奴隶和奴隶社会私立一个片面、绝对、狭隘、
僵化的标准，从而将世界许多地区的上古时代排除在奴隶制社会之外；用颠倒时空的方式，把马克思评议近代历史

状况的论述，移用到古典世界；随意解释经典著作的内容，而不惜违背学理逻辑；甚至有移花接木、厚诬恩格斯的不

端行为。 从理论上阐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工作，
非此不足以申正论、正视听，消除史学界许多学者的迷茫和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无奴派”；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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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中，奴隶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

转化、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阶段。 承认还是否认奴隶制社会为社会发展规律中的必备阶段，承认还

是否认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之理论，不仅是捍卫完整、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思想原则问题。 在世界，在中国，都曾经出现

过几波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否认奴隶制社会之地位的思潮，其政治背景、学术背景、社会背景错综复

杂。 这里，仅对中国当代“无奴派”思潮的“理论”依据予以剖析，希望学术界予以关注和引起论辩。

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学说与中国的“无奴派”思潮

将奴隶制社会判定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普遍存在，并不缘起于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

的那个时代各派学者的共识。 因为自罗马帝国时代，著名学者及杰出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塔西佗等的著作

中都详细叙述了奴隶制度的施行情况，这种主流的历史知识，促使近代西方学者广泛地研究了西方古代特别

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性质。 １８ 世纪中期到后期，西方政界和学术界都兴起对古代奴隶制度的批判。
自 １９ 世纪开始，西方史家逐渐认识到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社会和历史的基础，“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

分界线”，而直至 １８９６ 年马克斯·韦伯发表《古代文明衰落的基础》时仍坚称“古代文明是奴隶制文明”①。 因

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将奴隶制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

发展阶段，乃是学术上的共识，基本不存在激烈的争议。
然而，自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关于东方古代社会的资料和知识日益显现，特别是在印度等国一直存在的农

７１

①详见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世界历史》１９９９年第 ６期。



村公社，对于古代奴隶制是否在全世界普遍存在，构成新的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当时大多数学者反应迟滞，只
有马克思对此提起高度的注意，并率先展开研究，其初步结论写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亚细亚

的农村公社内，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一起，遏制了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所以这种公社的结构很难瓦解，但
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内里的性质则发生变化，“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

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即专制君主，实际上土地和生产的劳动剩余产品，
都是属于专制君主的。 “在这种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

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①对于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古代印度，马克思也

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②在马克思心目中，亚细亚的古

代社会，并不能超越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具有与古希腊不同类型的“东方的普遍奴隶制”③。
马克思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极其严谨，他的上述精辟见解未立即公开发表，究其原因在于受相关资料制

约，尚未对亚细亚农村公社运行和发展状况做彻底研究，尤其是鉴于当时还不可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原始社会

状况以及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具体情况。 于是，他在 １８５９ 年撰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审慎地将历史规

律表述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

的几个时代”④，同时提示读者要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

相关论述⑤。 这几处论述都是主张历史的发展要历经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几个阶段，表明马克思没有放弃

此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论断。 此后，马克思曾认真写作了《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对 １８７７ 年出版的摩

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摘要及批语。 但他未来得及作更深入地探索，而将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转变为奴

隶制社会的学术任务留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承接马克思提供的历史观念和笔记资料，转年就撰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经过详

细论证，他总结性地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

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⑥他在 １８８７ 年 １ 月写成

的《美国工人运动》中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

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⑦不言而喻，加上最早的、普遍公认存在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以及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学说，长时期无可置喙，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才逐渐出现一些

理论上的怀疑和否定。 但一般是否定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感觉到历史规

律的学说已然产生鼓舞无产阶级革命的效用，从而引起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应。 单独怀疑奴隶社会的普遍

存在，最早乃是 １９２０ 年代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的，只是一场学术性辩论，很快归于平息。 而在中国，情况

却有极大不同，１９７９ 年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否定奴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必有的社会形态，
却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拉入自己的队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不主张人类社会历史必应经过奴隶制时代，
并且认为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这是世界上独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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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 ４９３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７６６页。
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上），第 ４９６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３２—３３页。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第 ３４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７６ 页。 按：此条引文在 １９７２ 年版《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中，无“希腊罗马时”五个字。 因为“古代”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欧洲往往与“古希腊罗马”寓意相关，故 １９９５ 年版译成“古
希腊罗马时代世界”，表示“古希腊罗马那个时代的世界”，以达到语义双关。 因此，恩格斯这一论断，不应视为仅限于希腊、罗马和欧洲，而是具有

世界历史的普适性。 因为这里是接续着恩格斯所论述的亚洲远古所特有的畜牧业，畜牧业导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

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 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

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１６１页）由此可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内，包
含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得出的结论。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３９１页。



这种思潮有其近代史上的渊源，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的社会史论战，其中有不少参与者主张中国未曾有过奴隶

制社会，同时又有许多人对此观点予以指责和批判，即使坚持中国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但究竟有哪些时代或朝

代属于奴隶社会，见解十分歧异。 这次论辩的背景十分复杂，在理论基础和史实根据上都很不成熟，但留下了

一个打上政治斗争印记的重要话题。 １９５７ 年，又曾出现黄现璠等极少数人发表议论，否定或质疑奴隶制社会

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其中，值得注意的论者有两人，即黄现璠与李鸿哲。 前者因在广西西部调

查壮族未开化地区的社会状况，得出这里壮族的历史发展未曾有过奴隶制社会，因而推断奴隶制社会不是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后者则认为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

历史事实。 但这些观点立即遭到压制，未能从学术角度进行论辩。 在涉及学理问题的重大意见分歧上，简单

的政治和行政压制手段虽一时奏效，而从长远目光看来，是不能服众的，一有机缘，就会加倍地爆发出来，甚至

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１９７９年，黄现璠发表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７９ 年第 ２／ ３

期），全面阐述他积累多年的认识，即系统性否定奴隶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特别强调中国

历史上并未存在过奴隶占有制社会。 全文在理论上的思路是：１．奴隶制不等于奴隶社会，原始社会解体后出

现奴隶制但不一定出现奴隶社会。 ２．马克思、恩格斯都未曾表述过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 ３．原始社

会解体后，社会状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如古希腊那样成为奴隶社会；二是多数民族和地区是直接演变为农奴制

封建社会。 ４．提出判断奴隶身份的标准，罗列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作为未历经奴隶社会的例证。 ５．认为中国

上古没有经历奴隶制社会。 黄现璠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得到响应，其学生黄伟城也是以上下连载方式发表

《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０ 年第

２／ ３ 期）的长文；几乎同时，青海师范大学张广志亦以接续连载的方式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青海

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 年第 １／ ２ 期）①，助声势而扩影响。 随后，多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没有过奴隶制社会、否定

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声称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奴隶制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这类论文的发表遍及各种主要期刊，数量很多，形成声势颇大的“无奴派”思潮。 这股思潮波及面之大，

不可低估，不仅在大学讲堂和各种学术会议上普遍传扬，一定时间段内的各种中国通史、断代史著述也多有舍

弃了历史规律与社会形态分析的内容，或不再划分历史阶段，或回复所谓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划分阶段方

法，历史理论水平断崖式滑落，实质上并未超过先秦《韩非子》的历史认识。 同样一些自出机杼的命名和分期，
如“氏族封建制”“君主专制阶段”等概念用以表达历史阶段，都可谓是皮相的、表层化描述，疏离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基本矛盾。 因此，“无奴派”思潮及其造成的影响，无论是从历史理论、历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中国

史学史的角度，都急切需要深入地详加审视。
中国的“无奴派”思潮，除了与现代国际上某些反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否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

律、否定世界大多数民族和地区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表面上赞同马克思主义，
将自己的观点说成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致，反而把坚持“有奴派”观点的学者指斥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语句，显得似乎占有充分的依据，实际上只不过是理论操弄而已。 本文旨在揭

示这一问题，以证明“无奴”理论实则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是格格不入的。

二、“无奴派”偷运的理念和标准

中国的“无奴派”高调宣称遵循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很注重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同时猛烈攻

击“有奴学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这就涉及了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历史观的理论问题。
第一，“无奴派”的首席代表黄现璠提出：“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 最初的一般的是奴隶制（即家庭奴隶

制） 社会，不是奴隶社会。”又说：“研究历史，什么是奴隶制？ 什么是奴隶社会？ 固应分清。”②上一句比较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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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志一文后来又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为题接续连载于《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 ２／ ３期。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 ２期。



脚，这里宁愿采取黄氏下一句的表达，即主张区分“奴隶制”与“奴隶社会”。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创造，但与马

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毫无关系可言。 诚然，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必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

占有了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主导地位，才可称之为奴隶社会。 反过来看，也不能截然将“奴隶制”的概念完全

与“奴隶社会”分割开来，“奴隶制”作为社会的经济体制和阶级关系，只要居于一定的主导地位，即为奴隶社

会。 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无人否认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
没有相应的语境，也就没必要时时注意区分“奴隶制”和“奴隶社会”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

经典著作中凡讲到“奴隶制”等词语之时，究竟是否意指整个社会形态，结合上下文的论述，自可明晰。 例如，
《共产党宣言》有言：“在古代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

农奴……”①这里，虽然仅仅说出了社会阶级的构成，实则已经表达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必经阶段。
在《资本论》第 １ 卷中，马克思谈到拥有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小生产者时明确指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

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 诚然，这种

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②。 此处的“奴隶制度”“农奴制度”，显然是

指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是对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的。 否则，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怎么会存在于狭义

的、具体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之内呢？ 黄现璠强调绝对化地区分“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并且将之强加给马克

思、恩格斯，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凡是谈到奴隶制之处，都从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理念中排除出去，
以便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曾认定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这里，以概念工具绑架马克思、恩
格斯的理论，获得“无奴派”不少人的追随，竞相秉承黄氏之“创意”，以绝对割开“奴隶制”与“奴隶社会”两个

概念的手法，把私货掺入马克思主义，肆意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断。
黄现璠在文章中，也引用了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中的论述：“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

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③随之解释说：“古代的亚

洲，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和古代的希腊、罗马，明明说‘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不是奴隶社会。”④这就

是意图从概念上绝对砍断“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关联。 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既然恩格斯讲到

奴隶制已经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那么，其社会性质肯定就是奴隶社会，此乃非常明晰的逻辑，岂可否认！
“无奴派”代表人物易谋远亦罔顾“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这一断语，硬说恩格斯所提亚细亚古代的奴隶

制只是家内奴隶制，与社会性质无关⑤。 另一“无奴派”代表人物朱晞则认为恩格斯这段话“并不是论述社会

生产方式， 并不是说亚细亚古代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⑥。 此说法，实则丧失了起码的逻辑性。 恩格斯断言，
亚细亚古代“奴隶制”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绝对是包含生产方式问题在内。 马克思指出，对抗中的各阶

级，乃是“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作为存在的基础”⑦。 列宁直言，“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
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⑧。 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常识，谈到“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一定包含着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在内。 然而，还有人

在引述恩格斯这句论断后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有所感而发的”，“这里所讲的‘奴隶制’不仅包括奴隶主对于

奴隶的压迫， 而且也包括了农奴主对于农奴的压迫”⑨。 此说法，颇令人费解。 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即包括

“亚细亚古代”和欧洲“古典古代”，劳动群众乃是“人身被占有”，“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 这里，根
本不涉及“农奴”字样，显然是不可凭空强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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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２７２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第 ２６７页。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３９１页。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
易谋远：《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胡庆钧同志商榷》，《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４期。
朱晞：《马克思主义与奴隶制问题———兼与廖学盛先生商榷》，《探索》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 ３４４页。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１１页。
参见晁福林：《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 ３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且还把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没有的观

念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借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乃是“无奴派”的共性阐

释，而这正是丧失了学理又缺乏应有学术逻辑论说的表现。
第二，为了解决关于奴隶社会的历史地位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判断“奴隶”身份的标准。 对此，自古以来

就有大体一致的认识。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

属于别人，则自然而为奴隶。”①马克思指出，在奴隶制的生产中，“劳动者自身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②，即与

工具一样是奴隶主的所有物。 恩格斯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

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③列宁也认为：“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
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④这些论断都抓住了核心和本质，亦即

奴隶之人身被他人完全占有，因而用不着其他拖泥带水的添加成分。
但是，有人无视自古以来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硬是片断只语地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一些有具体针对性的描述，另行拼凑出以下几条判断奴隶身份的标准：１．奴隶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且每个奴

隶自身也属于奴隶主，是“会说话的工具”。 ２．奴隶没有自己的经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

不是独立的”⑤。 ３．奴隶主“掌握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⑥，奴隶则必须以从生产资料所有者那

儿领取生活资料的形式，领回自己的必要劳动⑦。 而且还将以上第 ２ 条内容具体地细化为奴隶不仅没有土

地，而且也不能拥有任何劳动工具。 这三条标准，是将奴隶的界定范围大大缩小，以便否定上古各国的奴隶制

社会阶段。 由于其说法是引述马克思的语句拼凑而成的，故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但一查其来源，那些所引语

句皆出自于马克思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之际，是用最典型、最凄惨的古代奴隶的状况与无产阶级

作对照和比拟，以阐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如同“隐形奴隶制”的剥削。 而在上古社会历史阶段中，奴隶阶级

的构成绝不是仅此单一的状况。 例如，学者胡庆钧、廖学盛等通过多年的努力，将唯物史观与少数民族地区调

查以及对世界各地上古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确认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正确性。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成果，是从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研究中特别是从塔西佗的历史著述中，以及从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

中，重新揭示了“授产奴隶”（又称“分居奴隶”）以及多种不同形态奴隶身份的存在。
因此，将所有奴隶说成都是毫无任何财物的状况，那是十分片面武断的，绝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马克思

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⑧由此可知，
有些奴隶可以获得较多的“特有财产”，但其仍然是奴隶。 整个人身属于奴隶主，其财物也在根本意义上属于

奴隶主，奴隶主可以随时授予奴隶一些财产，也有权随时收缴奴隶的财产。 对奴隶的人身占有是问题的关键，
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就是占有奴隶的一切，一段时间内有无财产，绝不是判断是否存在奴隶身份的标准。

总之，判断奴隶身份的唯一标准，就是无论在经济关系上还是政治权限上，都要看其人身是否被他人所完

全地占有，附加任何别的条件，可以说是违背史实和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奴隶存在的社会中，奴隶制生

产关系占有多大的分量即能构成奴隶制社会形态呢？ 这绝不可以通过计算奴隶在整个上古社会的人数与百

分比来推定，也不是由奴隶制的经济、产品在整个社会生产构成中所占比例来决定的。 只要奴隶制经济关系

和产品成为上层建筑运行中不可或缺的支撑，换言之，只要剥削和掠夺奴隶的所得，已经成为最高统治集团的

消费、政权运作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和维系的经济基础，乃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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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 １３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４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６卷第 ３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 ４６５页。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３９１页。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 ４卷，第 ２９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８９４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第 ５０４页。 按：１９９５ 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恩格斯此语的翻译是“拥有用来维

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以“拥有”取代原译的“掌握”，可见恩格斯所言奴隶的“生活资料”并非都毫无例外地被奴隶主所“掌握”。
参见沈长云：《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 １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第 ２４７页。



奴隶制社会。 与此相应，国家政权也极力维护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这就构成奴隶制的社会形态。 这里，关键只

在于奴隶制经济成为上层建筑的支撑，这种支撑的程度只要“不可或缺”即可，并不一定非要超越 １／ ２ 的权重。
至于奴隶制生产及其产品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有多大比例，则不会影响社会形态的性质。 这样的判断标准，
才是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 因为就一个具体的社会而言，它往往包含了多种经济形式，其
中只有决定了上层建筑状态的那部分生产关系才是构成这一社会形态的主导特征。 这就是说，如果上层建筑

即最高剥削阶层生活和国家政权的运行，依赖的乃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即使其他的生产方式如个体的农业

小生产养活了多数居民，这个社会也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奴隶制社会。

三、“无奴派”对经典著作的误解与曲解

如前所述，中国历史学界的“无奴派”，在发表其观点和主张时，曾大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而且

其目的性很强、很专一，那就是通过误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营造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恩格斯都

不赞成奴隶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那么，“无奴派”是怎样误解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述

的呢？
１．淆乱经典论述所特指的时间与空间

这种情况，在“无奴派”的文章中广泛存在。 例如，易谋远的文章说：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明确指出：“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我们

‘达成协议’了。 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

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 这

一事实曾经使我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题上感到迷惑不解……”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完

全一致，都确认在氏族制解体时期，在奴隶制出现的同时就出现了农奴制。①

易谋远是怎样解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达成协议”呢？ 他认为，马、恩都“确认在氏族解体时”就可以出现

农奴制社会，即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不一定必须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 许多“无奴派”的文章，都在

恩格斯的这个信件上大加发挥，从而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达成协议”。 例如，朱晞在引述恩格

斯的这段话之后就断言：“除雅典外， 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在希腊、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

方， 到处， 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里添加了“除雅典外”几个字，意味着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达
成协议”，直接挂靠在针对西欧古代，而且暗示似乎只有雅典是经历了奴隶制的社会阶段。 然而，事实果真如

此吗？ 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真相即可大白！
关于这个问题，绝不能只阅读恩格斯 １８８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件，更不能只看“无奴派”所引

录的那一段话，而应当至少阅读恩格斯自 １８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２２ 日致马克思的多封信件。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

附上关于马尔克的附录。 请于星期日寄还给我，以便我能在星期一检查一遍———今天我没有来得

及完成最后的检查。 这里所提出的对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 １５ 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农奴制的起源的看

法，我认为一般说来是无可争辩的。 我重读了毛勒的全部著作中一切与此有关的地方，在那里面几乎找

到了我的全部论点，而且都有证据。
１６日，恩格斯再次致信马克思说：“你关于农奴制在 １３ 和 １４ 世纪几乎全部———在法律上或事实上———

消失的意见，使我最感兴趣，因为以前你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过某些不同的看法。”接着，恩格斯提出：虽然西欧

在 １３、１４ 世纪农奴制衰退，农民多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身份，但 １５ 世纪中叶特别是 １６ 世纪之后，因战争或其他

原因，农奴制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一个大的社会倒退。 恩格斯寄送给马克思的长文《马尔克》，主要内容也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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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谋远：《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胡庆钧同志商榷》。 此文所引恩格斯的信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５ 卷（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７４年版）。



证西欧中世纪农奴制废除后又出现普遍恢复的问题。 恩格斯对马克思表示：“总之，我迫切地希望知道你的意

见。”①

马克思于 １２ 月 １８ 日回信给恩格斯：“手稿寄还，非常好！”②于是，恩格斯于 ２２ 日回复了 “我很高兴，关于

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③的热情洋溢之信件。 由此可知，在这项讨论中马

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即在西欧 １５ 世纪中叶之后农奴制死灰复燃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而“无奴派”多
人，包括黄现璠、张广志在内，都引用恩格斯这封信作为原始社会直接转入农奴制封建社会的理论根据，将时

间背景提前了约 ３０００ 年。 这种做法，究竟是某种疏失抑或还是一种故意欺诈呢？
当然，恩格斯这封信在“我很高兴”的情绪下，牵涉和发挥出“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

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

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的说法，使问题复杂化。 “特萨利亚”又译为“帖萨利亚”，是古希腊最早期的一个城

邦，它征服了同属希腊范围的伯尔勒比人 （Ｐｅｒｒｈａｅｂｉａｎｓ）和马格尼特人（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ｎｓ），占领他们的土地，对原

居民予以奴役，被奴役族群被称为佩涅斯特斯（Ｐｅｎｅｓｔａｅ）。 在最早记载这些史事的著述中，判定属于奴隶制的

奴役方式。④ 但近代欧洲则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恩格斯受许多史家说法的影响，有佩涅斯特斯为农奴身份

的印象，一时兴奋写入了信件，其实这是未加思考和研究的旁生枝节，因为在他的《马尔克》长篇文章内，丝毫

没有提及这样的观点。 因此，１２ 月 ２２ 日信件这个关乎“特萨利亚”的内容，不在与马克思“达成协议”的范围

之中。 按理，对如此重要的提法，马克思应当会回信评议，但现存资料无法寻索，然而值得注意的实际情况是：
恩格斯在他的《马尔克》一文中，以及他此后所有的著述中，再也没有提到“特萨利亚”的问题，甚至再没有出

现这个名词。
此外，恩格斯所言“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到处呈现农奴制，这仅仅适用于西欧的

中世纪之后，却不能无条件地运用于氏族制社会解体的时期。 恩格斯曾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

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他还说：“但
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

动……奴隶制被发现了。”⑤因此，原始社会末期的征服战争，所推动的社会形态的转变，是催化产生奴隶制社

会的机制。
诸如此类淆乱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时间和背景的手法，不得不令人可发一叹。 除上述实例之外，诸如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 １ 卷论述罗马尼亚出现了农奴制，那是 １９ 世纪的局部的社会倒退状况⑥，马克思在自注中

明确地标示了时间⑦。 但“无奴派”的李鸿哲、黄现璠、黄伟城、张广志等等最出名的人士却将这种时间性很

强、地区性专指的论断，前移了 ３０００ 多年，冒充为整个欧洲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农奴制封建社会的理论根

据。⑧

２．纠缠枝节问题而掩盖宏纲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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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 １２月 １５日、１６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５卷，第 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５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８２年 １２月 １８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５卷，第 １２６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１８８２年 １２月 １８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５卷，第 １３１页。
参见周怡天：《关于奴隶制社会的若干札记》，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８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第 ５２５、５２４页。
这种社会倒退并不越出封建社会形态的范围，是从较温和的封建剥削制度向残酷的封建农奴制的倒退。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第 ２７４—２７５页。 按：马克思的自注明确说明“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

木战争后发生政变以前的情形”。 按：克里木战争开始于 １８５３年。
参见李鸿哲：《“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 １０期；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续）》，《广西

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 ３期；黄伟城：《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１９８０年第 ２期；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 ２期，等等。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引证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诸多的论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在整体上确认

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 这

种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思维方式，绝非僵化或绝对，即并不完全否

认个别地区和民族有可能发生特殊的摆动或偏移。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日耳曼民族大多没有经

历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但并未因此而动摇对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的信念，而是给以深入的解释，指出日

耳曼人侵入奴隶制已经长足发展而步入衰落的罗马帝国，在碰撞和融合中进入封建制社会。 从单一日耳曼人

而言，是未经历奴隶制社会，但日耳曼与原罗马统治下的人们已经在同一地域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并不违背奴

隶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规律。
“无奴派”的多数学人，罔顾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辩证性思维，以形而上学片面、孤立、绝对、僵化的思维

方式，纠缠于一些学术认识分歧的枝节。 例如，在恩格斯曾经称“特萨利亚”实行农奴制、“赫罗泰”是农奴地

位等问题上大做文章。 其实这些问题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日耳曼人的特例，以之否定奴隶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必经阶段，犹如用几枚稻草拦堵江河。 而对于恩格斯所言“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

形式是奴隶制”这类整体的、总结性论断，“无奴派”或置若罔闻，或肆意歪曲与贬低。 这种态度，实不足为训。
既然“无奴派”似乎采取了锱铢必较、寸土必争的姿态，在此不妨也剖析一下这种枝节问题。 关于“特萨利

亚”，上文已然解析。 而“赫罗泰”又译作“黑劳士”，恩格斯谈到其阶级属性，在其所有的著述中也只出现一

次：
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务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黑劳士则另外居住在庄园里，因

此，斯巴达人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 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

人尊敬得多的地位。①

这里提到黑劳士为“农奴地位”，乃是在研讨斯巴达的家庭和两性关系之时，凭印象顺便道出，并不是针

对农奴身份专题指向的思考与论述。 恩格斯在这段叙述之前，论述了斯巴达人妻子的地位和自由，她们甚至

可以不向丈夫隐瞒自己的情夫。 妇女的这种地位不会凭空获得，她们自己享有财产权，而且可能是完全掌控

了家务、家政。 因此，说“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务奴隶”，按理应当是家内没有女奴。 在下文，
恩格斯就对比了雅典的情况，指出雅典“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监

视……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支配，而在雅典的全

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②。 这个对比反衬出斯巴达人没有“家务奴隶”就是没有女奴，
显示出斯巴达这个“战斗民族”的男人，在两性关系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于是，依据恩格斯所言，斯巴达人如

果要占有黑劳士人的妻子，不是不合乎法制也不是不合乎道德，仅仅是因为黑劳士“另外居住”因而“机会比

较少”而已。 那么，黑劳士的地位更应该属于斯巴达人的奴隶。
恩格斯详细论述人类原始社会与过渡到阶级社会时期的家庭和两性关系，得出的总结性结论是家庭、婚

姻和两性关系，与社会形态、人们的财产关系密切关联。 其中一点是：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

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

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也同时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

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③

这里只提到私有制中的奴隶制，可见前所引文中所谓黑劳士“处于农奴地位”是多么无关紧要，而且也与

总的结论不相协调，未必不是恩格斯的偶然误笔。
当然，即使是误笔，也不能否认恩格斯具有认为黑劳士是农奴的印象，正如他曾经称“特萨利亚”实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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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６１页。 按：此处 １９９５年版译文，以“家务奴隶”取代了旧版的“家庭

奴隶”，以“黑劳士”替代了旧版“赫罗泰”，值得注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６２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６３页。



奴制一样。 但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书主旨来看，应当已经放弃了关于“特萨利亚”、黑劳士原先

的看法，坚定地主张“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①。 恩格斯在同书中说：“战争

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②这是论述战争

对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制社会的作用方式之一。 此外，还有另一作用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战争“使被征服

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③。 此处所言是指征服整个族群，使之集体性地成为奴

隶，黑劳士即属于这种情况。 郭沫若、刘家和等史学家早就认为黑劳士是“种族奴隶”或“国有奴隶”，符合历

史发展规律的实际状况，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 “无奴派”的张广志、易谋远、朱晞等等④，借用恩格斯

顺便一提的黑劳士为“农奴地位”，来否定恩格斯总结性的宏观论断———“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

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无疑是将存有争议的枝节问题用来搅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纲大线，其出发点、宗旨、
理念以及逻辑性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３．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

中国“无奴派”打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无一例外地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五种社会形态顺序

演进的历史规律学说。 但这样的言说，违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中清清楚楚显示的史实，他们于无奈中只

能依靠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甚至制造谎言来作狡辩。 最初，“无奴派”宣扬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

念，乃是斯大林所确定。 例如，张广志于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文章，诬称马克思、恩格斯在奴隶社会是否为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类问题上没有给我们留下确定不移的指示，随之直接叙述 １９２０ 年代之后苏联发生关

于奴隶制社会的学术辩论，一位名叫斯特鲁威的学者主张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及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

展之必经阶段说，逐步取得优势”，而 １９３８ 年斯大林“根据论战的‘成果’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一文中提出了‘五种生产方式’说”，于是“斯特鲁威学说”取得了至尊的地位。⑤

张广志的上述说法，简直就把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形成的过程描绘成了一种儿戏。 须知，斯大林《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是个人署名的文章，但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撰写决不会

潦草、轻率，而是要经过苏共中央理论班子和秘书班子予以细致地研讨。 后来，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揭示出早

在 １９１９ 年，列宁的《论国家》就已十分明确的论述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规律⑥，并非斯大林所首先

提出，张广志等“无奴派”顿时吞声。 但他们从未检讨错误，却有人在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继续“探
索”，制造了更为荒唐的说法。 这主要表现在胡钟达的两篇文章：《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

说》（《内蒙古大学学报》１９８２ 年第 ２ 期）和《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胡钟达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学者，而且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 但从

１９８０年开始则改从“无奴派”，不仅否定奴隶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也否定了自己几十

年的学术信念。 这里，仅分析他是如何对待列宁的论述。⑦ 在胡钟达的上述两篇论文中，针对列宁《论国家》
一文强调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提出以下几点评论：

其一，列宁的《论国家》是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报告，但直到 １９２９ 年才发表于《真理

报》。
其二，《论国家》是根据报告时的速记文本，列宁曾经对他讲话的速记很不满意，因而认为：“这篇没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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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１７６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１６１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第 １４页。
参见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易谋远：《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胡庆钧同志商榷》；朱晞：《要正确理解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度的论述》，《南开史学》１９８６年第 ２期，等等。
参见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青海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 １期。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２４—４０页。
在胡钟达反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论文中，其论点论据却有大量的内容，很利于证实五种社会形态辩证演进的学说，值得专文另

作剖析。



过本人审阅，他身后才发表的速记记录，在有关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措辞上是否符合列宁的原意是很值得怀疑

的”①。
其三，胡钟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就已肯定日耳曼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一阶段”，而列宁在

《论国家》中却说“‘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明显地不符合历史事实”②。
这里的第一条是一个事实，但胡文将之举出，暗示列宁的这个论述当时没有发挥影响，似乎也未得到重

视。 其实作为苏维埃国家最高领袖列宁的讲话，无论是否发布在报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列宁未将之修订

和发表，是因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早就予以系统地论述，因此列宁在《论国家》中首先号召

要学习恩格斯的这部著作。 在当时的整个世界范围，还无人从学理上反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所有资

产阶级学者尚未找到攻击这项学说的理论借口和相关材料，倒是苏联内部先于 １９２０ 年代后半期发生相关的

学术争论，列宁的报告推迟十年发表，亦在情理之中。
第二条胡钟达提出的怀疑，毫无道理，速记文稿当然不能讲求文句修饰，但一定会忠于实际报告的内容，

这对于国家级专业的速记员是很容易做到的。 列宁的此次报告，不是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顺便一提，而是反

复解说，不惮重申，可以说全文都围绕这一观点，因此主要观点是不可能记录错误的。 胡钟达如果富于怀疑精

神，为何不怀疑恩格斯论述斯巴达人两性关系时顺便提到黑劳士“农奴地位”是误笔呢？
第三条看似抓住了什么把柄，其实只表达了“无奴派”共有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列宁的说法实际与前

引恩格斯所说“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完全一致，都是对整体性历史规律的

概括。 日耳曼人等特殊的社会演进过程，在得到符合整体历史规律框架理论的疏解之后，并不影响整体性历

史规律的理论表述，这就是以辩证思维方式来对待历史规律。 相反，“无奴派”只要抓住某一个别的偏差———
甚至是有争议、被误解下的偏差，就声称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死咬“黑劳士”的做

法，即为典型的孤立、绝对、片面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胡钟达文章的上述三个观点合在一起，意图是消除列宁《论国家》一文的地位，在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

明确论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前提下，将这项他所反对的历史规律还是归在斯大林头上，以便于将

“无奴派”装扮成符合马克思主义。 但是，第一，斯大林虽然犯有错误，但他在历史理论上忠于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世时并未将发现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学说的功绩归于自己名下，也足以证明，这不是斯大林首发

的论断。 第二，在列宁《论国家》的报告之前，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早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一书而在欧洲广泛传布。 蔡和森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于 １９２４ 年出版《社会进化史》一书，全书按照五种

社会形态演进的线索来叙述社会“进化”，指出人类社会已经经历四个时期：即原始共产时代、奴隶制时代、封
建时代、近世资本主义时代③，随后即探讨了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 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五种

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学说，并且已经在西欧传布，那么蔡和森的认识从何而来？
胡钟达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东西方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并无重大突破”④，这极其荒谬！ 马克思很早就

对西方古代历史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对各个地区和民族的历史相继作了研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

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⑤对东方、西方大多地区和民族的古代社会作了相当系统的研究，散见的论文则不计

其数。 晚年的马克思，更系统地研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作了详细的摘要和批语。 恩格斯依照马克思的

遗嘱和利用马克思的手稿及读书摘要，著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明确论述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

史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古代历史研究的伟大突破，岂能一笔抹杀？
据胡钟达的引证，列宁说过，运用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取得辉煌的成果，但对其余的社

会形态，“尚未经过实际的专门研究和详细分析”。 但这里，列宁乃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等著作为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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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１期。
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上海：上海民智书局，１９２４年。 另见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重印本，第 １０７页。
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上）。



加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并非否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

系统性创立与建树。 为了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当然越全面、越细致地了解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史实

资料就越良好，但这不是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绝对条件，在大体掌握了多种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发展

大势之后，加之正确的理念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就能够概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随着新资料的发

掘，其认识会进一步深化。 因而，根本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掌握，相比发现一些个别的历史资料而言更加重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就是探索历史规律的根本性理念，原始社会解体后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以

最残酷的人身占有方式剥削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陈述的观点。
正如客观历史是谁也无法更改一样，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更加不容曲解和修改，因为其史实与记述的

线索，是清晰和详确的。
４．个别人移花接木、颠倒拼凑，厚诬恩格斯的经典论述

“无奴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颇多曲解和误解，已如上述。 更严重者甚有个别人士篡改经典论述之

原意，通过移花接木、颠倒拼凑以售其欺。 朱晞《马克思主义与奴隶制问题———兼与廖学盛先生商榷》一文，
即有这样的做法。 比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首先以几十页的篇幅综述了著名人类

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主要观点、贡献和理论体系，然后予以总结和评论说：
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

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

的。 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

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①

这里的论断十分明晰，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的学说，但指出自己的论述一旦完成，摩尔根理论的图景“就
会显得暗淡和可怜”，是胸有成竹、气势宏伟的表白。 随即以 １５０ 余页的论述全面考察了世界各地从原始社会

到阶级社会转化的历程，其周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思维的深度，远超摩尔根著述之上。 恩格斯得出的重要结

论之一就是“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

的雇佣劳动制。 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②。 加上最早的原始社会与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即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规律。
朱晞为了抵消恩格斯关于奴隶制是“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的论断，竟然来个时空大颠倒，先引述恩格

斯“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的论点，接着把恩格斯评议摩尔根著述的话语移花接木，挪
到恩格斯自己的论断之后：“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要显得太

暗淡和可怜了。”这样，就伪造成恩格斯似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论述，随后又东拉西扯而且毫无证据地声称：现
代考古学证明“世界古代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这回事情”③。 这种将恩格斯著作中

相隔 １５０ 多页的评论前后倒置，实际是诋毁恩格斯关于历史规律的图景“显得太暗淡和可怜”，厚诬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创立者，手段之恶劣，为学术史上极其少见！ 此种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无奴派”的群体皆

要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又要打扮成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模样，这种充满伪装的操弄，经极端化发展就导致出现朱

晞这样的荒谬典型。

四、需要澄清和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最早对人类原始社会予以研究和最有创造性成果的著名人类学家，是美国学者摩尔根（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
ｇａｎ，１８１８—１８８１ 年），他的《古代社会》一书是依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思路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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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２４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１７６页。
朱晞：《马克思主义与奴隶制问题———兼与廖学盛先生商榷》。



摩尔根通过对美洲保持原始状态的部族实际调查并且结合欧洲古史、古文献研究，指出人类原始社会有一个

“军事民主制”时期，这种体制的形成，与各部落、各部落联盟之间频繁发生战争的背景密切相关。
摩尔根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得益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手稿）中指出：原始社会的部落、农村公社等共同体可能长期处于对外战争的危险之中，“战争就或是为了占

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 因此，这
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

存在的条件之一”①。 原始社会不同部族的战争是极其惨烈的，后果常常是杀人越货、种族灭绝，正如中国陶

寺考古发掘的 ４０００ 多年前遗址所反映的状况那样。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中，恩格斯

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各个民族和地区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状态下的社会发展，指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

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政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

下。”②

“无奴派”中的黄伟城、纵瑞华、朱晞等等，引用恩格斯这句话：“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

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 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③，欲图证明不

是奴隶制社会首先接续了原始社会。 但恩格斯讲述的是原始社会晚期的情况，奴隶制没有出现或仅仅有极少

的家内奴隶，乃是理所当然，对“无奴派”的观点毫无帮助。
２．关于上古商业与奴隶制产生的关系

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

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

度。 相反，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

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④

这段话的全部含义，包括许多限制条件。 这里的“古代世界”，按当时的概念和语境，是限定在古希腊、罗
马范围，马克思实际是专指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地区。 接下来虽然强调商业发展会导致奴隶经济，但却是大

略而言，指出商业发展只是把家长奴隶制转化为“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即商业促进奴隶制

社会形成的作用是有限的、是需要家长奴隶制为基础的。 而在现代世界，商业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结

果到底是有条件地促成奴隶制经济，还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除了取决于商业发展程度以外，还取决于另外一

些情况。 这“另外一些情况”，主要是指时代与生产力水平的区别。
“无奴派”的张广志、朱晞等等，曲解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把商业发达说成是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必须条件，

从而否认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普遍性，其逻辑错误十分明显，犹如将“河边容易生长柳树”的正确命题，荒谬地改

为“柳树只能生长在河边”。 把奴隶制社会的产生与商业发达捆绑一起，并且当作奴隶制社会唯一的产生途

径，是思想的绝对化或僵化，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指出：“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征服者紧接着要做

的总是把人也占有。”⑤这种“把人也占有”，就是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整体性变成奴隶，这里不必有商业的参与。
马克思还说：“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

员。 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

一，共同体是把这些条件看作归自己所有的东西。”⑥这同样是论述战争会把整个部落推向被奴役的地位，商
业是否发达与此并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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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 ３卷《反杜林论》中，这段话译文是“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者根本还没有出现，或者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 在最初

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更为准确明晰，可避免误解。 又按：在原始社会末期，个别家庭已有家内奴隶，但对社会影响不大。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第 ３７０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第 ８９３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上），第 ４９２页。



除战争之外，恩格斯论述了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时指出：“生产的增加，使人

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 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

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 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 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被变成了

奴隶。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

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①社会分工固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但在社会分工导致奴隶制产生过程

中，商业因素还来不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此后才得到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和战争的暴力叠加在一起，就
可以催化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演变。 人类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复杂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差异性是无可

否认的史实，因而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具体发展状况的多样性，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奴隶制社会是历史发展

的必经阶段，而奴隶制的表现形式和奴隶的种类是多样的，产生奴隶制社会的方式亦非止一途。
３．马克思将奴隶制与农奴制并举的语义问题

“无奴派”认为，马克思在论述古代社会形态演变时，常常将奴隶制与农奴制并举，因此从原始社会到阶

级社会的转变可以有两种结果：一是进入奴隶制社会；二是直接进入农奴制封建社会。 而且进入奴隶社会只

是特例，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才具有普遍性。 这种看法，又与上古时期“农村公社”的问题密切关联。 而这种说

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更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同时提到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论述的确很多，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也常常举出奴隶制和农

奴制以进行生产方式的对比。 但多数情况下表述的是奴隶制和农奴制具有时间先后及不同生产方式前后接

续的语义。 例如，在《资本论》第 １ 卷谈到劳动者所进行的小生产时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

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②。 此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显然是指两种不同、前后接续的社会

形态，否则就无法解释小生产在这两种“制度”中的存在。 马克思于《资本论》第 ３ 卷中说：“在古代和中世纪，
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

盖。”③这段论述，主要是说明奴隶制和农奴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同程度的人身从属关系掩盖了“生产条件

对生产者的统治”，这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那样明白显露出阶级剥削的经济根源。 这里似乎是把奴隶制和农

奴制并列，但首先点明的“在古代和中世纪”还是表达了二者之间为前后相继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这样的表述

很多，不必一一罗列。
那么，马克思有没有将奴隶制和农奴制同时并举的论述呢？ 应当承认是存在的。 例如：

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

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 ……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

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④

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

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⑤

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生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土地，还是工具，甚
至劳动本身，都不归自己所有。 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⑥

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那

样。⑦

以上论述都是将“农奴制”看成与奴隶制等同一致的，生产者都是人身被他人占有、都是生产中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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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第 １６１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８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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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自然条件”（即如同牲畜和工具一样的没有自主性）。 马克思这样的表述，还可以列出一些，因此绝不

是偶尔误笔。 然而，在顺次论述生产方式发展的几个阶段时，马克思对奴隶与农奴的区别又是极其明确的。
例如，他说：

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 奴隶连同自己的劳

动力一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 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
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 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

取贡赋。 ……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

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

整个资本家阶级。①

这简洁明快地说明了阶级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中奴隶、农奴、工人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其中奴隶

与农奴的区别非常清晰，似乎与前引之农奴制等同于奴隶制的论述相互矛盾。 揆之因由，是当时学术判断中

的“名”与“实”之间存有难点。 西欧中世纪农奴的人身并不完全被领主所占有，他们以劳役或缴纳贡赋的方

式“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不同于奴隶。 但有些地区在刚刚进入阶级社会之初，就有了以缴纳贡赋方

式的被剥削者，他们却同时也没有人身自由，实际上处于完全被其他人或其他团体控制和占有的地位，如斯巴

达控制下黑劳士、帖萨利亚控制下的佩涅斯特斯（Ｐｅｎｅｓｔａｅ）等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已经有许多

学者凭据黑劳士等缴纳贡赋的方式，将之称为农奴。 唯马克思考察到这些最早向统治者缴纳贡赋的生产者，
其人身仍被他人完全占有，这是奴隶身份的本质性标志，但为了不使激烈的无休止的争论扰乱《资本论》剖析

资本主义经济的主旨，马克思姑且对之采用当时流行起来的“农奴”称谓，而同时则用经济学的术语着重指出

其属于奴隶。 因此，马克思所言古典时代的“农奴制”，只不过是表达对奴隶的另一种表面上不同的剥削方式

而已，而其实质上仍属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范畴之内。
“无奴派”引述马克思将奴隶制与农奴制并称的语句来主张原始社会可以直接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完

全是徒劳的。 例如，马克思说：“……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

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②这尤其被多名“无奴

派”人士引用为根据，殊不知在此语句前已经有个前提：“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

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里所说的“农奴制”的劳动者，还是属于“自然生产条件

之一”，亦即并无人身的独立地位。
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及其在一些地区跨历史阶段地存在，增加了探讨社会形态发展的复杂性。 农村公社

本为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西欧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而解体，但在东欧的俄罗斯等地，特
别是在亚洲，却依然长期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 马克思至迟于 １８５０ 年代初，就对这种现象作了深入研究，在
１８５３ 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若干通信中，特别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都有专门论述。

１８８１ 年，马克思答复俄国维·伊·查苏利奇女士的信件，深入研讨了农村公社问题，至今存有三份草稿，
可知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修改。 马克思针对俄国一直持续存在到 １９ 世纪的农村公社十分关注，
设想俄国可以在这种农村公有制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利成果，通过革命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
夫丁峡谷”，即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经历的种种可怕的波折，进入高级的公有制社会。 在这些复信的草稿

中，主要是针对当前俄国的“农业公社”予以论述，也联系到自原始社会以来农村公社的发展状况，因此在引用

其中论断之时必须谨慎鉴别，不能把针对 １９ 世纪后期俄国农业公社的分析，挪移到 ３０００ 多年前的西欧使用。
但是，“无奴派”学人却不仅犯了颠倒时空的错误，而且又曲解马克思的话语并且掺杂了私货。 例如，黄伟城在

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草稿这些论述：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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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

上的一系列社会。
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

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

于是，黄氏就开始随意发挥，认为“马克思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一方面肯定农业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向

次生的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 而次生形态的社会不只是奴隶制社会， 而且包括农奴制等一系列的社会”，并且

说“农业公社在东方保存了几千年”，“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东方社会’都是指这种建立在旧的农业

公社基础之上，专制国家对广大居民实行贡赋剥削的社会形态。 这种贡赋制的剥削， 属于封建地租剥削的原

始形态，又是基本形态。 因此，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就世界范围说来，
至少从四大文明古国和东欧一些有据可查的民族说来，应当是早期封建让会，而不是家长奴隶制社会或古典

奴隶社会。”②

黄氏对马克思观点的曲解，实在令人生疑。 什么是“农业公社”？ 马克思在这篇复信草稿中有明确解释：
“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与一般的“农村公社”不同，特点有三：一是“没有血统关系

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二是房屋及其附属园地为农民私有，形成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结合；三是耕地是不准转

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只有俄国和古代日耳曼出现这

种农业公社，日耳曼的农业公社早已解体，仅留下一些残迹。③ 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的农业公社“情况非常

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④。 上文所引马克思以“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开头的论述，完全针对 １９ 世纪俄

国的公社，并不适合于其他的时间与地点，因为在亚洲等地，从来没有“农业公社”。 黄氏连“农业公社”与“农
村公社”的概念区别也未了解，就勇敢地说“农业公社在东方保存了几千年”和一大堆推论，是否属于无知因

而无畏呢？
农村公社在印度等亚洲地区持续存在到近代，但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这可以导致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

会。 相反，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印度的“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⑤。 所以，农村公

社的外壳是否存续，并不最终影响历史按普遍规律发展的序列，任何肆意的推论和发挥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

格不入的私货。
在张广志的文章中，其思路扭曲和观点错误，与黄伟城不谋而合，而可笑的是他引述了马克思关于“私人

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动”能够破坏农业公社公有制的论述———“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

动产积累的基础。”⑥然后，又若有收获地解释说：“这里，马克思在论及对公社制度起着破坏作用的动产集中

现象时，不但列举了牲畜、货币、奴隶， 而且还提到了‘农奴’。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当原始社会瓦解时，就不

仅有奴隶制因素存在，也还有农奴制因素的出现。”⑦

很显然，张广志在这里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动产”为何意。 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把“农奴”列为与

牲畜、工具、奴隶相同的动产，是指出其实质上也是一种奴隶。 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如前所引叙，凡是将奴隶与

“农奴”并举，皆表示此处所谓的“农奴”乃是另一类奴隶。 而“无奴派”申述其主张之际，无论引用多少马克思

的词句，都是充满误解、曲解甚或是没弄清经典著作的语义。
厘清和揭出“无奴派”在理论上的苍白及扭曲，余下的问题是，需要考察世界古代真正的历史实况，即奴

隶制社会是否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世界之大和各地自然环境之大不相同，世界古代各地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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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 ４５０—４５１页。
黄伟城：《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上）》。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９卷，第 ４４８—４４９页。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９卷，第 ４５１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第 ７６６页。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９卷，第 ４５０页。
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



相对比较封闭，世界许多地区和民族的上古资料留存十分稀少，使得这种古史考察面临着极大困难。 即使在

考古学日益发达的今天，考古科学迅速进步，也还是很难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得出对生产关系这一深层社会

问题的确凿判定，更何况每有考古发现，研究与解读中立即就呈现复杂多样的学术分歧。 解决的途径在哪里？
首先应当以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结合具体的考古研究，建立在辩证思维方式上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

史规律学说，仍然是迄今高层次、有效力的历史理论，应当坚持、完善与进一步发展。
对于“无奴派”在考察历史事实方面的种种主张，同样应当一一审视。 “无奴派”从整体上看，对世界上古

历史的考察基本没有什么实际贡献，他们论述“无奴”观点所列举的史事，来自对史学界不同主张的片面选择，
即专取有利于自己见解的资料，而缺少全面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态度，甚或也缺乏这种鉴择的能力。 因此，在学

术上从史实角度反驳“无奴派”，这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对于世界古代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唯物史观具备更加

坚实的客观依据，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从理论上摆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与之分析“无奴派”所据事例的

不实、片面与误解，哪一工作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还是前者重要而且迫切，但后者也不可缺如。 “无奴派”思
潮之所以造成中国史学界极大的负面后果，就是在曲解马克思主义活动中相当得手，致使许多本来忠于唯物

史观的学者也呈现迷茫和彷徨。 人们对于国外许多直接反对唯物史观和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与学派，
可以具有自觉的抵御和审视，但对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无奴派”思潮，往往缺少警惕和鉴别，毕竟多数历

史学者都不会把“无奴派”的言论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 因此，开展对“无奴派”论
点的理论剖析，揭示其失足、跌倒的样态，极其必要。 非此，不足以申学理、正视听，消除史学界存在的迷茫和

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笔者谨以上述的学术见解，抛砖引玉，希望学术界时贤踊跃作出判断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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